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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源 

 
•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 (92.10.1
施行) 

•檔案法 (91.1.1施行) 

•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(94.5.10修正) 

•文書處理手冊 (93.1.8、 99.1.22修正)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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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之類型 

•機密文書區分為「國家機密文書」及 

  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」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49點） 

 

國家機密事項 

 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一般公務機密事項 

  依相關法規及保密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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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機密之意義 

•定義：(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條) 

      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，對政府機
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機密等
級之文書者 

•範圍：(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條) 

 1.軍事計畫、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 

 2.外國政府之國防、政治或經濟資訊 

 3.情報組織及其活動 

 4.政府通信、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 

 5.外交或大陸事務 

 6.科技或經濟事務 

 7.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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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機密之核定 

•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。（國家機
密保護法第5條) 

•保密期限核定，絕對機密不得逾30年、
極機密不得逾20年、機密不得逾10年等
規定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1條) 

 



6 

國家機密之等級區分 

國家機密保護法第4條規定，國家機密等級 

區分如下： 

 

• 絕對機密：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
或利益遭受非常重大損害的事項。 

• 極機密：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
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事項。 

• 機密：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
益遭受損害的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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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意義 

•指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除國家機密外，依
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 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51
點） 

•種類繁多，且散見於各種法規中。 

•均為「密」等級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50點） 

• 各機關應就其主管業務，依第49點第2項各法規所
定事項，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，分別詳定應保密
事項之具體範圍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52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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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核定 

因各政府機關或個人權益應行保密之事項，種
類繁多，且散見於各種法規中，復以契約或行
政事務經緯萬端、錯綜複雜，恐難明定最高保
密期限。法律規定「一般公務機密」之事項，
主要係為保護個人安全（如檢舉人身分）、隱
私（如醫療、財務等或犯罪紀錄等）或為確保
政府機關行政運作（如人事採購作業等），除
政府機關行政運作過程須保密之事項，可於行
政目的達成後予以解密外，其餘有關個人權益
之保護，並無完成期限，依法即應持續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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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 
 （一）職務秘密 

 

•公務員服務法第4 
•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 
•稅捐稽徵法第33條 
•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2條第3項 
•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5條 
•水污染防治法第26條第4項 
•勞動檢查法第11條第1項2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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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 
 （二）郵電秘密 

•郵政法第11條 

•電信法第7條第1項 

•刑法第133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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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 
 （三）業務秘密 

•醫師法第23條 

•藥師法第14條 

•刑法第316條 

•護理人員法第28條 

•醫療法第49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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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 
 （四）採購秘密 

政府採購法第34條 

   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
應予保密。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
標前洩漏底價，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
前，仍應保密。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
件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
外，應保守秘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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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 
 （五）人事秘密 

•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 

•典試法第28條 

• 考績法第20條 

•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7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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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 
 （六）陳情檢舉 

•行政程序法第170條 

  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，受
理機關處理時，應不予公開。 

•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10條 

    受理檢舉機關，對於檢舉人姓名、性別、
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
號碼、居所或服務機關、學校、團體，及
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
資料及檢舉書、筆錄或其他有關資料，應
予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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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保密期限  

•國家機密文書： 

  絕對機密－不得逾 30 年。 
極 機 密－不得逾 20 年。 
機    密－不得逾 10 年。 

  國家機密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，應永久
保密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：依法令或契約規定期限，予
以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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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解密條件 
  

文書處理手冊第60點 

機密文書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標示，應以
括弧標示於機密等級之右，其解密條件之如
下： 

•本件於公布時解密。 

•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。 

•附件抽存後解密（適用於附件已完成機密 

  等級及 解密條件標示者）。 

•其他（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辦理解 

  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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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處理流程圖 

創稿 來文 

總收文 

分送各單位 

承辦人簽擬 

會簽 

陳核 

批示 

送回承辦單位 送文書科 

歸檔 

各機關應指定專責人
員負責辦理機密文書
拆封、分文、繕校、
蓋印、封發、歸檔，
以及機密公文電子交
換等事項，並儘可能
實施隔離作業。（文
書處理手冊第55點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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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收文登錄 
 

文書處理手冊第59點 

•收受機密文書時，應詳細檢查封口有無異狀後，
並依內封套記載情形完成登錄。受文者為機關
或機關首長者，應送機關首長或指定人員啟封；
受文者為其他人員者，逕送各該人員啟封；另
啟封人員，應核對其內容及附件。 

•機密文書之收發處理，以專設文簿或電子檔登
記為原則，並加註機密等級。如採混合方式，
登記資料不得顯示機密之名稱或內容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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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用印 

 

•屬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者 

  由承辦人員持往用印。監印人員僅憑機
關首長簽署用印，不得閱覽其內容。 

•屬「機密」、「密」者之用印 

  得由指定繕校人員持往用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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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封發 

 
文書處理手冊第59、63點 
•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文書：承辦人員監督 
    辦理。 

•「機密」、「密」文書：指定繕校、收發人員辦 
    理。 
•機密文書對外發文時，應封裝於「雙封套」內。  
  內封套：正面適當位置處加蓋機密等級，並加封 
          密，封口及接縫處須加貼薄棉紙或膠帶 
          並加蓋「密」字戳記。 
  外封套：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 
          之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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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傳遞方式 
內部（一）  

 
•密件發文時承辦人員須以專設文簿（如承辦 
  密件登記查考簿）親自或派專人傳遞至發文 
  單位，不可與普通公文夾雜送繕以免發生洩密 
  之虞。  
•分文（交辦）、陳核（判）、送會、送繕、用印、
退稿、歸檔等流程 

  「絕對機密」及「極機密」文書：應由承辦人員親 
    自持送。 
  「機密」及「密」文書：非由承辦人員傳遞時，應 
    密封交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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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傳遞方式 
對外（二）  

 
•屬國家機密之「絶對機密」或「極機密」者，由
承辦人員或指定人員傳遞，必要時得派武裝人員
或便衣人員護送。「機密者」，由承辦人員或指
定人員傳遞，或以外交郵袋或雙掛號函件傳遞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「密」等級者，須切實密封後
按一般人工傳遞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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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歸檔 

 
•承辦人員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，並於封面
上註明單位名稱、收發來文字號、案由或案名（得
以代碼或代名表示）、分類號、頁數、件數、附件
數、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、保存年限、機密等級及
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，封口簽章後，送檔案管理單
位辦理歸檔。（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） 

•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文書時，僅得依封套上記載
事項檢視，不得拆開封套；封套上記載不全者，應
退回補正。（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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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－保管 

 
•機密檔案應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，應存放於
具安全防護功能之箱櫃，並裝置密鎖，保管
人員必須經常檢查。（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6
條） 

•保管機密文書人員調離職務時，應將所保管
之機密文書，逐項列冊點交單位主管或其指
定人員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74點） 

•對於機密文書之處理，指定專人會同檔案、
資訊、政風等業務承辦人員，實施查核。 
（文書處理手冊第75點） 

•機密文書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准，不得攜出
辦公處所；因職務而持有之機密文件，應保
存於辦公處所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67點及第
76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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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 
 （一） 

•機密案件經解密後，應照普通案件放置保管，非
經解密者，不得銷毀；解密後，其銷毀方式，須
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（文書處理手冊第73
點） 

•經核准銷毀之檔案於銷毀前，應妥善集中放置於
安全場所，並應注意其運送過程之安全。檔案之
銷毀，應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同相關單位派員全程
監控，並應注意環境保護事宜。（機關檔案保存
年限及銷毀辦法 第12條） 

•絕對機密不得複製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5條、
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6條）；一般公務機密文書
之知悉、持有、使用或複製，除辦理該機密業務
者外，以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者為限（文書
處理手冊第58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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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 
 （二） 

•不同等級之國家機密合併使用或處理時，以其
中最高之等級為機密等級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
第17條） 
 

•機密檔案應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，並依機密等
級分別保管。機密檔案應另備保險箱或其他具
安全防護功能之箱櫃，裝置密鎖存放之；必要
時，應存放於保險室或密室中，並裝置警報及
監視系統。（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6條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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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解密權責 

 
 文書處理手冊第72點 

•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，由承辦人員辦理。 

•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，依國家機密保護法
第10條第1項規定為之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
核定之。 

•機密文書原核定機關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，
致該機密事項非其管轄者，相關保護作業由
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辦理；無承受業務機關者，
由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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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等級變更及解密程序 

－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除條件 

 

填具【處理意見表】及辦
理【通知單稿】通知受領
該機密文書之受文機關 

【建議單】建議原核定機
關變更或註銷其機密等級 

 

 

俟原核定機關通知變更或
註銷其機密等級 

              

填具調案單 

將原卷調出，檢視是否
為原核定機關 

＊機密文書機密等級奉准變更或註銷時先調出原卷核 對。 

＊將原案封面或公文上所標機密等級以雙線劃去，再於明顯處浮貼已 

    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【紀錄單】。 

＊原案照變更等級或非機密文件保管。 

是 否 

原核定機關 

主動檢討或檢查 

受文機關 

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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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

檔 號 

原機密案件 日期 文號 文別 

案 由 

受 文 機 關 

抄 送 

副 本 機 關 

原 機 密 

等 級 

新 機 密 等 

級 或 註 銷 

變 更 機 密 

等 級 理 由 

備 考 

陳 核 

說明： 
一、已辦之機密文書資料，已失保密時效，或因有關機關之建議，其

機密等級應予註銷或變更者，先提出審查後，填此表陳核。 
二、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者，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第10條第1項

規定為之。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之。 

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處
理
意
見
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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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意見表說明 

一、已辦之機密文書資料，已失保密時效，或
因有關機關之建議，其機密等級應予註銷
或變更者，先提出審查後，填此表陳核。 

二、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者，依「國家機密
保護法」第10條第1項規定為之。一般公務
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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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作法舉例 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000臺北市○○路000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100 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 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密（註銷後解密） 
附件： 

主旨：（來文機關）00年00月00日○○字第00000000號（文  
       別），建請惠予（變更或註銷）其機密等級。 
說明：旨揭文號之（案由）一案，原為（原機密等級），因 
       （建議再分類理由），建請惠予（建議再分類等級）。 
正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 

（ 條 戳 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（或註銷）建議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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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作法舉例 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000臺北市○○路000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100 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 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（原發文機關）00年00月00日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（ 
      文別），有關（案由）一案原為（原機密等級），請惠 
      予（變更為新機密等級或註銷）。 
正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 

（ 條 戳 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（或註銷）通知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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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

通 知 機 關 
（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） 

發文日期 

發文字號 

原 機 密 案 件 

發 文 日 期 

發 文 字 號 

新 等 級 或 註 銷 

登 記 人 （職稱） 

（姓名） 

（日期） 

說明： 

一、機密文書機密等級奉准變更或註銷時先調出原卷核對。 

二、將原案封面或公文紙上所標機密等級以雙線劃去，再於明顯處
浮貼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。 

三、原案照變更之等級或非機密文件保管。 

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紀
錄
單
（
戳
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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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實例講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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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1） 

                 ○○府    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

 
受文者：○○○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

速別：○○○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密（註銷後解密）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為配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9條規定辦理機密文書機密等級重新檢討 
      專案，檢送  貴管前致本府密級以相關公文（詳如清冊），敬請  
      查照。 
說明： 

  一、請參照國家機密保護法之相關規定，重新核定貴管機關文書機密等 
      級暨附解密條件見復；回函時並註明原清冊之序號及檔號。 
  二、清冊中「備考」欄內併案檢討有本府之復函，即指其將隨同貴管之 
      檢討結果同步調整機密等級，毋庸再行建請本府檢討。 
 
正本：行政院、○○○、 ○○○ 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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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○○○）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

檔 號 ○○○/ ○○○/ ○○○ 

原 機 密 案 件 日期 ○○○ 文號 ○○○ 文別 院函 

案 由 ○○○○○ 

受 文 機 關 總統府○○○ 

抄 送 

副 本 機 關 
○○○ 

原 機 密 

等 級 
機密 

新 機 密 等 

級 或 註 銷 
註銷 

變 更 機 密 

等 級 理 由 
敍明理由，爰擬予解密 

備 考 
本案係依總統府○年○月○日○字第○號機密文書機密等級
變更或註銷建議單辦理 

陳 核 

承辦單位（簽名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官批核 

說明： 
一、已辦之機密文書資料，已失保密時效，或因有關機關之建議，其機密等級

應予註銷或變更者，先提出審查後，填此表陳核。 
二、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者，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第10條第1項規定為之

。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之。 

作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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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（稿） 

      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貴府函，為本院○年○月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 

      號，有○○○○○一案關，原列機密等級，自即 
      日解密。 
說明：復貴府○年○月○日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機 

           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
       
正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○○○ 
抄本：○○○、檔案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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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2） 
   ○○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室 

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

 

主旨：檢送本室檔案機密等級變換建議（處 

      理）表，請惠予辦理機密等級註銷， 

      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1、27、29條規 

      定辦理。 
 

正本：行政院秘書處、...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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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空白處簽擬 

 查案內（72）貫日號機密文書係令頒○○會 

 議暨參觀訪問行程表一案，本室為收文單位 

 ，經洽請檔案科協查，該案無總收文紀錄， 

 且已無案可稽，致無法辦理解密事宜。本案 

 陳  閱後，擬會檔案科後存查，可否？請 

 核示 

 

作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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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3） 

  相關機關來函時註明為「密件」並
已敘明解密條件為「工作完成時解
密」，其是否尚需相關機關再來函
告知解密期限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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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法 

  文書處理手冊第73點（二）規定 

機密文書已標示解密條件為「工作完成時 

解密」，俟解密條件成就時依標示辦理解 

密，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依 

同點（一）4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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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4） 

  民間團體以密件行文，政府機關可
否自行銷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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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法 
法務部95年1月27日法政字第0951101264號書函，函釋如下： 
（一）依現行法制，「公務機密」之核定，係專屬政府機關之權責，唯 

          政府機關始得為之，是民間團體之來函其上自訂有機密等級者， 

          對政府機關並無拘束效力可言，自不發生該受文機關可否註銷其 

          機密等級之問題。 

（二）至民間團體之來函是否為政府機關主管業務應保密事項，應由該 

          受文機關視其性質、內容等依相關法令規定判斷之，如有保密必 

          要者，應依規定或報請權責長官核定適當之機密等級，並採取相 

          應之維護措施。又行政程序第170條第2項規定，人民之陳情有保 

          密必要者，受理機關處理，應不予公開。惟人民陳情案件有無保 

          密之必要，仍應由該受理機關依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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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5） 

  受文機關可否依來文所涉業務性質，
自行設定解密條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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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法 

    文書處理手冊第72點規定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
管核定之。 

•尊重原發文機關就機密等級核定之權責，
受文機關不宜自行設定解密條件，允宜行
文建議原發文機關變更或註銷機密等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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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6） 

國立○○大學保管臺灣省行政長官公
署教育處之機密檔案，因年代久遠已
失保密時效，行文教育部中部辦公室
建請註銷機密等級，該辦公室回復該
檔案已移轉國史館存放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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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法 

•文書處理手冊第72點（四）規定機密文書原
核定機關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，致該機密
事項非其管轄者，相關保護作業由承受其業
務之機關辦理；無承受業務機關者，由原核
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。 

•國史館僅係檔案存放而非承受業務之機關，
查本案承受業務之機關應為教育部中部辦公
室，基此，應由該辦公室辦理機密等級註銷
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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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7） 

  中國回教協會  函 
受文者：行政院秘書處 
密件等級：○ ○ 

主旨：陳送本會「2007年亞洲地區穆斯林青年（領 

           袖）夏令研習營活動計畫書」1份（如附件） 

           敬請  俞允指導辦理相關事宜，並酌予補助舉 

           辦所不足之部分經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整，俾 

           利活動順利推展為感。 

 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教育部 

副本：行政院秘書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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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法（便條簽辦） 

有關中國回教協會函送「 2007年亞洲地區穆斯 

林青年（領袖）夏令研習營活動計畫書」請內政 

部等相關機關予以指導並補助經費一案，係屬副 

知性質，該協會業將本案正本函送內政部等相關 

機關；另本案係密件，洽經該協會承辦人表示活 

動結束後可自動解密，是文陳   閱後擬存。可 

否？請   核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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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作法（便條簽辦） 

  有關中國回教協會函送「 2007年亞洲地
區穆斯林青年（領袖）夏令研習營活動計
畫書」請內政部等相關機關予以指導並補
助經費一案，係屬副知性質，該協會業將
本案正本函送內政部等相關機關；另本案
係密件，擬俟該活動結束後，再行文該協
會檢討解密，是文陳  閱後擬存。可否？ 

    請   核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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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

主旨：有關貴會96年3月27日安字第013號， 

           建請惠予註銷其機密等級。 

說明：有關貴會函送「 2007年亞洲地區穆斯 

           林青年（領袖）夏令研習營活動計畫 

           書」，請內政部等相關機關予以指導 

           、補助經費，並副知本院秘書處，原 

           為密件，因上開活動已辦理完竣，建 

           請惠予註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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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空白處簽擬 

      本案係中國回教協會函請將旨揭案件
註銷密級；擬於奉核後，辦理解密事宜。
可否？請 

  核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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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8） 

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（機關）函 

受文者：○○○（內部單位） 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

速件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密（演習結束後解密）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旨：函送○○○○演習綱要計畫，請 查照。 
 
正本：○○○ 

副本：○○○ 

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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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空白處簽擬 

一、查本案尚無本室應配合辦理事項。 

二、文係抄件，且設定機密等級為「密」，
解密條件為演習結束後解密，依「機關檔
案點收作業要點」第4點第2項規定，以機
關名義對內部單位行文，各受文單位辦畢
後得不歸檔，是本密件陳  閱後擬暫存本
室，俟解密條件成就後即辦理自動解密及
銷毀，可否？請 

核示 

作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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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（9） 

        ○○○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
受文者：○○○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「○○○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表」1份（詳 
      附件），請重新審認機密等級，以利文書歸檔作業，請 查照 
      惠復。 

說明：依據  鈞院秘書處文書處理手冊第○點規定辦理。 
 
正本：行政院 
副本：○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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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簽    

一、○○部本（○）年○月○日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
或註銷建議單，就本院○年○月○日台四十一（內）
字第0697號訓令、 73年○月○日台○秘字第4820
號函等2案件（檔案影本如附），建請重新審認機
密等級一案。 

二、查台四十一（內）字第0697號訓令，經洽請○○部
查明並非密件，是該案件毋須辦理解密及函復；台
73秘字第4820號函之機密等級為「機密」，係函送
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研提之72年國家情勢研判予各
部會處局署及省政府，經審視其內容，已無再保密
之必要，擬通知內政部等23個機關辦理解密，附稿，
可否？請 

    核判 

作法 

 
簽  99年0月0日 
      於   ○○室 

簽稿併陳   密，奉判後自動解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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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（稿） 

        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本院○年○月○日台73秘字第4820號，原為機密等級，請惠 
      予註銷。 
       

正本：○○○、經濟部（兼復貴部○年○月○日經秘字第○○○號 

     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）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○○○ 

抄本：本院秘書室、本院第7組（檔案科） 
 

（處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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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宣導 
•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請務必填列「本件
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」 

• 保存年限訂定，應高於保密期限 

• 承辦單位不得擅自更改來文之等級及解密條件或
保密期限 

• 機密文書如非必要，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 

• 辦畢歸檔注意事項：承辦人需檢視完整案件（含
附件）並逐頁編寫頁碼，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予
以封裝。按封套所載事項填列，並於封口加蓋騎
縫章及簽註日期。檔管人員不得拆開封套，檢視
封套上記載不全者，退還補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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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宣導 
 

國立交通大學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

發文日期 100年 7月 13日 
通 知 機 關 

（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） 
教育部 

發文字號 
臺人(二)字第

1000118884 號 

發文日期 58年 10月 11日 

原 機 密 案 件 

發文字號 台（58）人字第 20950號 

新 等 級 或 註 銷 註銷 

登 記 人 

職稱：組員 

姓名：林○○ 

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機密文書機密等級奉准變換或註銷時先調出原卷核對。 

二、將原案封面或公文紙上所標機密等級以雙線劃去，再於明顯處浮貼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

章之紀錄單。 

三、原案照變換之等級或非機密文件保管。 

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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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 

謝謝 


